
結案後6個月內 結案後1年內

再犯率(%) 再犯率(%)

113年 5.59% 9.02%

單位：百分比

 中華民國115年05月27日編製

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「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服務系統」。

說明：

1.再犯率統計因涉及個案結案後1年之追蹤期，爰各年度再犯率數據須待該追蹤期滿後始能進行統計

與公告。

2.再犯定義：當年度結案後因施用毒品而偵查終結起訴、簡判、緩起訴或送觀勒戒治之個案。

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藥癮個案再犯率統計

年度


